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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9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76/471，第 13 段)通过] 
 

 

 76/109. 扩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员数目 
 

 

 大会， 

 回顾其 1966 年 12 月 17 日第 2205 (XXI)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其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协调和统一，并在这方面念及各国人民，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国际贸易广泛发展中的利益， 

 又回顾其 1973 年 12 月 12 日第 3108 (XXVIII)号决议，其中将委员会成员从

29 个国家增至 36 个国家，还有其 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57/20 号决议，其中将委

员会成员从 36 个国家增至 60 个国家， 

 感到满意委员会邀请非委员会成员的国家及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

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及其各工作组届会并参与委员会拟订案文的做法，

以及不通过正式表决而是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做法， 

 注意到有相当多的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工作并作出了宝贵贡献，这

表明除现有 60 个成员国之外，还有更多国家也有兴趣积极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并注意到委员会的许多现有成员国有兴趣继续作为成员，其他国家也有兴趣成为

新成员， 

 深信各国更广泛地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将促进委员会工作取得进展，委员会成

员数目的增加将激发对委员会工作的兴趣， 

 认识到委员会应继续努力实现更多方和更积极的参与，成员数目增加可以是

这方面的一个助推因素， 

https://undocs.org/ch/A/76/471
https://undocs.org/ch/A/RES/2205(XXI)
https://undocs.org/ch/A/RES/3108(X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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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认识到促进委员会成员数目公平地域分配的重要性， 

 确认委员会成员国已就扩大委员会成员数目的提议相互磋商并与其他感兴

趣的国家进行了磋商， 

 1. 注意到增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员数目不会对充分便利委员会

工作所需要的秘书处服务产生足以量化的重大影响，因此这一增加不会产生财政

影响； 

 2. 决定将委员会成员从 60 个国家增至 70 个国家，同时铭记委员会是一个

技术机构；这次增加成员数目后形成的区域代表比例不应成为扩大联合国系统其

他机构的先例； 

 3. 又决定大会应根据下列规则选出委员会新增 10 名成员，任期六年： 

 (a) 大会在选举新增成员时，应遵守下列席位分配办法： 

 ㈠ 非洲国家两席； 

 ㈡ 亚洲太平洋国家两席； 

 ㈢ 东欧国家两席； 

 ㈣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两席； 

 ㈤ 西欧和其他国家两席； 

 (b) 在 10 名新增成员中，有五名，即每个区域组各一名，应在大会第七十

六届会议期间举行的选举中选出； 

 (c) 根据(b)分段当选的新增成员应于 2022 年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第一天

就任； 

 (d) 其余五名新增成员，即每个区域组各一名，应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期

间举行的选举中选出； 

 (e) 根据(d)分段当选的新增成员应于 2025 年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第一天

就任； 

 (f) 大会第 2205 (XXI)号决议第二节第 4 和第 5 段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新增

成员； 

 4. 还决定在选举委员会成员时，会员国应考虑到候选国的自愿认捐，这大

致显示候选国对委员会工作的具体承诺； 

 5. 呼吁各会员国、联合国相关机关、组织、机构和个人，为确保会员国充

分参与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的届会，考虑向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该基金的设立

宗旨是根据委员会的发展中国家成员请求，并在同秘书处协商的情况下，向这些

国家提供旅费协助，以及适当的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https://undocs.org/ch/A/RES/2205(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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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吁请委员会成员国努力加强参与和积极参与委员会及其工作组的会议，

因为这些会议是联合国在国际贸易法领域工作的重要战略和决策论坛，同时适

当考虑到需要便利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并强调需要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一切适

当手段； 

 7. 请秘书处定期向委员会提供委员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出席委员会及其

工作组届会的数据； 

 8. 请委员会在其 2030 年届会以及必要时在其后的届会上讨论和审议与本

决议有关的问题，包括如何促进区域组别的公平地域代表性以及加强所有会员国

代表的有效参与，同时适当考虑到世界主要经济和法律制度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充分代表性，以期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根据上述标准采取进

一步行动。 

 

2021 年 12 月 9 日 

第 49 次全体会议 

 


